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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标本陈列馆

4月8日，记者慕名来到马鞍山市矿山

研究院，见到了李永徽老人。对记者的来

访，老人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带领记者前去

参观他的“地质矿产标本陈列馆”。

标本陈列馆设在矿院一座老科研楼的

底层，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是主展室。

从主展室出来，环绕一楼宽大的门厅和长

长的走廊，靠墙陈列了几十个高高低低的

展柜。展柜里分层、井然有序地摆满了标

本。标签做得很细致，印着标本的名称、年

代、产地、捐赠者姓名。

李永徽老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

质系，从事地质工作36年。他介绍说，1991

年初，他觉得有必要为矿山建设收集资料，

建立标样库。20年来，陆续征集到1200多件

标本，其中有一些标本十分珍贵、稀有。馆

藏标本有多个类别：非金属矿产、黑色金属

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产等等。国

外矿产标本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印度等多国，甚至还有人迹罕至的南极。

李永徽老人所在单位是一个靠科研生

存的企业，他这样做没有一点收益，除了友

人捐赠部分标本之外，很多的花销都是他

的工资内支出，老人一做就是20年。

说到李永徽，不禁要说说另一位声名

显赫的馆长——他的父亲李小缘教授。

李小缘青年时代领悟到“开民智、伸民

权、利民生非速设吾人理想中之图书馆不

可”，于是他在1921年借钱自费赴美留学，

依靠半工半读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

校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学成之后，李小缘毅然回国，以满腔热

忱投身于祖国的图书馆事业。

李小缘先后担任过东北大学、金陵

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主持馆务）。他在教学著书、创办学

术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征集典籍

和善本、保护历史文物等诸多方面成绩

斐然。

1959年，李小缘逝世。李永徽兄弟遵

从父亲遗嘱“把一切的一切捐献给人民”，

将其近3万册图书，其中不乏现在存世极

少的古籍、善本及非常珍贵的折扇、字帖、

碑帖、拓片等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父亲办馆教育国人的思想一直影响

着我。”说起二十年的坚守，李永徽老人说，

他的爱国精神还秉承于他的叔叔，被誉为

台湾经济奇迹的幕后推手、台湾科技之父

李国鼎。“任何时候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这是叔叔经常教育我的话。”

随着到标本陈列馆来参观的人越来越

多，李永徽也格外忙碌，打扫卫生，请人搬来

桌椅，满怀激情地讲解。

李永徽还屡屡应邀带着标本去学校、社

区办讲座。“你为这个馆服务了近20年，又

应邀去学校、单位讲课，有报酬没有？”记者

问。李永徽一愣：“报酬？想都没想过。”

陈列馆的成绩和积极作用是大家有目

共睹的。李永徽也因为工作出色，曾经荣获

“全国地质科普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今年已经72岁的李永徽，已到古稀之

年，究竟还能为这个馆工作多久，他说自己

也不知道。这1200件地质标本，都是他的宝

贝，给这些宝贝找一个好的归宿，未来有一

个像他一样热爱标本和科教事业的主人，是

老人心中的希冀。

老人还说，有矿才有马钢，才有马鞍山

市，马鞍山的大发展来自地质兴市。他向市

里建议：建一个地质博物馆，建一个火山地

质森林公园，在科普和旅游上获得双赢。

古稀老人心中的希冀

创馆思想受父亲影响

有的收了费没了影，有的借公关饱私囊，有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摊上这样的“黑律师”，你伤不起！
为非法牟利，现实中有不少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者，竟冒充律师（俗称“黑律师”）为当事人打“官司”或进行非诉讼服务。法官

提醒说，这些“律师”不仅扰乱了司法秩序，且往往也给当事人带来危害…… 颜梅生 记者 雷强

收费后杳如黄鹤，纯属欺骗

经过八个月的工作，农民工杨莉却没

有拿到一分钱工资。面对杨莉的一再请

求，老板起初还以各种借口推托，后来甚至

公然拒付。无奈之下，杨莉打算起诉。事

也凑巧，2010年6月3日，一个自称姓李的

律师竟然找上门来告诉杨莉：为保护像你

这样的弱势群体，我不仅象征性地收费，而

且包你赢官司、包你拿到钱。杨莉非常感

动，当即交给李“律师”2000元代理费和诉

讼费及工资欠条，让李“律师”代理诉讼。

可事后，李“律师”却音信全无。杨莉真是

欲哭无泪：不仅失去了钱，而且失去了拖欠

工资的证据。

法官提醒：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

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

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

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不得从事诉讼代理

或者辩护业务，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

用及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为

此，聘请律师时，应要求其出示律师职业资

格证，出具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函和盖有

律师事务所公章的收费收据，甚至还可以上

网查询律师执业证号码以辨别真伪。

公关费中饱私囊，变相牟利

为与丈夫离婚，2010年8月11日，郭芳

经人介绍，找到了曾帮人打过几场官司的

张“律师”。张“律师”巧舌如簧：看在朋友

的面上，我可以不收你一分钱，但车费、住

宿费、伙食费得由你负担，我总不可能白

搭。不过法官那边也得打点，否则你别想

赢官司。正巧分管这片的法官是我的哥

们，我可以帮你代劳。当然，如果你熟悉，

也可以自己去。见张“律师”说得真诚且在

理，郭芳赶紧交了诉讼费用，还另外给了张

“律师”2000元打点费。但直到结案后，郭

芳才知道张“律师”既没有请法官吃饭，也

没有请法官跳舞。

法官提醒：《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五）

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向法官、

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

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

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

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

件”。即张“律师”的实质是以请客、拉关系

为名滥收费用，然后中饱私囊，并将责任推

给法官，当事人务必警醒。

该提的请求没提，反帮倒忙

王娟因一起交通事故落下六级伤残。

经咨询律师，得知可获得各项赔偿计23万

余元。可律师开出的6000元诉讼代理费，

又让王娟觉得太多。而朋友推荐的刘“律

师”则表示可以减半收费，王娟立刻决定让

刘“律师”出马。可法院的判决结果却让王

娟傻了眼：仅让对方赔偿其医疗费用3万余

元及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原来王娟可

以获赔的营养费、护理费、误工工资、住院

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刘

“律师”均没有帮她作为诉讼请求提出，而

不该太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却提到20万

元。即是该提的没提，不该提的乱提。

法官提醒：担任律师的条件之一就是

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没有通过的，也必

须是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在法律

服务人员紧缺领域从事专业工作满十五

年，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并具

有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在经国务

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的基础上，才能

以专职律师的身份执业。“黑律师”法律知

识、分析法律关系能力、诉理的选择、调查

取证的技巧等等，自然无法与正规律师相

提并论，结果往往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0年1200件，一个人的标本陈列馆
馆主已入古稀，他希望标本馆能有个好的归宿

诗城马鞍山市有一个“地质矿产标本陈列馆”，至今已近 20

年，馆内收藏有1200件地质标本。2006年，标本陈列馆被命名为该

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标本陈列馆是由

一个人发起的，几乎所有工作也是由他一个人义务承担的。这个

人就是马鞍山市矿山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李永徽。

今年72岁的李永徽已入古稀，能否给这一稀世标本馆寻找到

一个好的归宿和未来的主人，成了他难以释怀的心病。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1991年初，李永徽开始收集矿石标本，

并把它们陈列在一楼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挂

了块牌子，取名叫“矿产资源标本陈列馆”。

该馆不断发展，形成了“地质矿产标本陈列

馆”。慕名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成了马

鞍山市科普教育和环保教育基地。

1200多块标本全部是无偿捐赠，每次捐

赠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矿院女工程师阎丽文出差，硬是克服多

次转车的诸多不便，从遥远的西部甘肃酒

泉，背回来沉重的一大包各类矿石。

著名地质学家、第一位到达南极的中国

女性金庆民曾经三赴南极，曾作为中美联合

科学考察队队员攀登上南极最高峰——文

森峰，曾独自在南极发现铁矿。

金庆民被邀请来马鞍山讲学，她向该馆

慷慨赠送了她从南极南波得兰群岛和文森

峰采集的两块岩石标本。

“科学家高尚的情操令人敬仰，我没有

理由不坚守下来。”李永徽老人说。

捐赠背后动人的故事

李永徽在标本陈列馆主展厅

源自南极的珍贵岩石标本


